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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建管函〔2019〕15号

	主动公开
	

	加    急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省住建厅

关于广东省建设工程定额动态管理系统和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纠纷处理系统

试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市造价中心，各有关单位：

现将省住建厅《关于广东省建设工程定额动态管理系统和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纠纷处理系统试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建标函〔2018〕2738号）转发给你们，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具体实施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佛山市工程合同与造价管理信息平台（下称市合同与造价平台）已涵盖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管理和合同造价纠纷处理等事项办理，为减少企业重复注册登录、扫描上传资料等繁杂事务，根据佛山“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的“统一身份认证”要求，凡本市行政区域内项目如需办理建设工程定额查询和工程造价纠纷处理的，仍按原合同网签的身份认证登记号登录市合同与造价平台进行办理。

市造价中心负责办理“市合同与造价平台”与“省建设工程定额动态管理系统和工程造价纠纷处理系统”的链接或对接工作，部署安排该系统宣贯培训活动，引导工程各方应用该定额与纠纷系统。在省标定站的指导下，探索完善系统日常管理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企业办事“难慢繁”的问题。

系统试运行期间，为避免工程各方线上申请工程造价纠纷处理所需的扫描上传施工合同、招投标文件等繁杂事务，凡未履行合同网签或电子招投标的项目，仍按市、区造价管理机构现有合同造价纠纷处理模式提出书面申请。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向市造价中心反映。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19年1月3日

    （联系人：黄晓敏，联系电话：823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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